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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和波兰提交的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的建议

第 70 条

规则 6.26

l. 法院应享有在第 70 条所预见的同东道国在管辖方面发生正面冲突情况所引起的案件中行使管辖权
的主要权力.法院对于在东道国认为放弃其行使管辖权的主要权力实属特别重要的情况下诙东道
国要求放弃此项权力的请求，应给予显示同惰的考虑.

2. 在另一些情况下，在决定是否行使管辑权时，法院得特别考虑以下方面:

(a) 在缔约国是否可起诉以及起诉的有效性，

(b) 罪行的严重程度;

(c) 是否可能合并起诉第 60 条F的罪行和第 5 条至第 8 条 F的罪行i

(d) 须加速诉讼程序i

(e) 与进行中的调查或法庭的审理的联系和

伪 证据方面的考虑.

3. 法院如果决定不行使其管辖权，官得要求-个缔约国按照第 70 条第 4 款行使其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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